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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西飞南、广西飞南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和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2025年度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担保额度包括存量
担保、新增担保以及存量担保的展期或续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提供
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
方式相结合等形式。上述担保额度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有权机构审议批
准2026年度担保额度有关授权之日止，在有效期内签订的担保合同无论担保期限是否超过有效期截
止日期，均视为有效。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具体每笔担保的担保期限和方式以担保方
和金融机构签订的相关担保协议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根据全资子公司江西飞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飞南）、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飞南）的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为其向银行机构融资提供了以下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1、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上饶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对江西飞南向该行申请的1.5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
1.5亿元。

2、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来宾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来宾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对广西飞南向该行申请的最高本金余额为1亿元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佛山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对广西飞南向该行申请的最高本金限额为5,000万元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保证期间均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前后公司对被担保方的担保情况
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被 担 保
方

江 西 飞
南

广 西 飞
南

担 保 方 持 股
比例

100%

100%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88.03%

92.23%

本次担保前对被担
保方的担保余额

0

4.32

本 次 使 用
担保额度

1.5

1.5

本次担保后对被
担保方的担保余

额

0

4.32

2025 年度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

对 资 产 负 债 率
70%以上的子公
司提供担保剩余
额 度 为 23.48 亿

元。

是否关
联担保

否

否

注：1、以上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情况；
2、以上担保余额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时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事项对应

的融资在本公告披露时尚未提款。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西飞南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56674912158
2、住所：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工业园区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金文荣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07年11月22日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和服务；环保设备技术、有色金属冶炼技术、表面处理废物、含铜废

物及固体废物的处置技术；工业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再生物资回收（含生产性废旧金属）；危险废
物治理；租赁；有色金属、稀贵金属、矿产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9、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165,072,060.83
2,873,813,833.70

/
291,258,227.13

2024年1月-12月
（经审计）

6,145,822,401.80
23,161,416.82
24,520,699.59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276,871,833.62
2,004,283,589.00

/
272,588,244.62
2025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4,573,006,944.05
-20,656,981.36
-21,956,140.36

10、其他说明：经查询，江西飞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广西飞南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322MA5MYT6D56
2、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石龙镇工业园区石龙片区B区佳园二路1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梁文林
5、注册资本：27,9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8年1月2日
7、经营范围：工业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9、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858,811,555.51
1,716,349,416.65

/
142,462,138.86

2024年1月-12月
（经审计）

1,359,654,575.01
-81,574,224.12
-81,167,081.06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03,846,568.16
1,848,123,438.84

/
155,723,129.32
2025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1,307,657,700.96
10,269,609.30
10,269,609.30

10、其他说明：经查询，广西飞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银行上饶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市分行
债务人：江西飞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
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3、担保金额及范围：
（1）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1.5亿元。
（2）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

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
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
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二）公司与中国银行来宾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来宾分行
债务人：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
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3、担保金额及范围：
（1）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1亿元。
（2）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

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
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
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三）公司与兴业银行佛山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债务人：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即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债务人无论何种原因未

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到期应付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因债务人或担保人违约而要求提前收回的
债务）或发生了合同约定的情形，保证人都应按照合同约定代为履行清偿责任。主债务履行期届满，
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按期还款付息的，保证人依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债务履行期间，债权人
依照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履行期提前届满的，保证人对提前到期的债务及其他保证范围内的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保证期间：
2.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

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2.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

年。
2.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

示认可和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展期
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
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6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
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2.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2.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3、保证金额：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5,000万元。在该保证最高本金限额/最高主债权

数额内，不论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的次数和每次的金额和期限，保证人对该最高本金限额/最高
主债权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含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担保范围：
4.1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

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4.2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合同双方同意转入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
证担保的债权。

4.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
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
保债权的一部分。

4.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
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
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
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4.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合同或行使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
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
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时，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50亿元，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余额为16.52亿元，占公司2024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34.18%；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亿元，占公司2024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报备文件
1、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市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来宾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739 证券简称：蔚蓝生物 公告编号：2025-054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万元
26,355.49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123,020.00
70.79%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20日，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蓝生
物集团”）在该行开展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8,00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于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6日、
2025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蔚蓝生物集团100.00%股权

陈刚
91370212664526566H

2007年8月22日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596-1号A座101室

人民币2,0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餐饮服务；食品互联网销
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
售；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工业酶制剂研发；生
物质液体燃料生产工艺研发；生物饲料研发；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生
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提取、纯化、合成技术研发；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添加剂销售；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企业管理；物业管理；
会议及展览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
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杂品销售；
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企业管
理咨询；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15,360.12
129,132.68
86,227.44
72,850.19
11,731.86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190,933.03
114,773.34
76,159.69
86,112.37
13,299.3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债务人：青岛蔚蓝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3、保证人：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人民币8,000.00万元
6、保证期间：
（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

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

年。
（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

示认可和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展
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
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
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
（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

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
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
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
保债权的一部分。

（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
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
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
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
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
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蔚蓝生物集团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求，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方为公司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
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上述审议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23,020.00万元，占2024年12月31日公司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70.79%。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123,020.00
万元，占2024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70.79%。

（二）逾期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0713 证券简称：国投丰乐 公告编号：2025-058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国投集团新质生产力上市公司
集体路演暨召开2025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1月 30日（星期日）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 flzy000713@163.com进行会前提

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三季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三季度生产经营和业务展望，根据国家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集团”）统一安排，公司拟于2025年12月1日15:00-17:00参加“国
之重任 以诚相投”——国投集团新质生产力上市公司集体路演暨召开公司2025年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以下简称“本次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一）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15:00-17:00
（二）召开地点：“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
（三）召开方式：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戴登安先生、董事会秘书顾晓新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2月 1日（星期一）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互动易”平台“云访

谈”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在线观看本次会议视频直播，并可与公司同步进行网络文字互动
交流。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1月 30日（星期日）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 flzy000713@163.com进行会
前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51-62239916
邮箱：flzy000713@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

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5-122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详见2025年8
月27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近日，公司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了《公司章程》备案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25年11月21日收到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主要事项
注册资本：由“捌亿零伍佰零陆万贰仟捌佰玖拾叁人民币元”变更为“捌亿零贰佰壹拾陆万陆仟

叁佰玖拾叁人民币元”。
二、此次变更后公司工商登记主要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073033191X2
4、住所：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
5、法定代表人：朱俭军
6、注册资本：捌亿零贰佰壹拾陆万陆仟叁佰玖拾叁人民币元
7、成立日期：2001年08月08日
8、营业期限：2001年08月08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药品生产（不含中

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鲜肉批
发；鲜肉零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食用农产品批
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许可项
目：生猪屠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义杭线西侧）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锦江B股 公告编号：2025-061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上午 10:3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至11月2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JJIR@jinjianghotels.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上海锦江国际
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
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 12月 1日上午 10:30-11:30举行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上午10:3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张晓强先生
董事、首席执行官：毛啸先生
首席财务官：艾耕云先生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胡暋女士
独立董事：徐建新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12月 1日（星期一）上午 10:30-11: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至11月2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JJIR@jinjianghotel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室
电话：021-63217132
邮箱：JJIR@jinjianghotel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3396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7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下午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以下简称
“上证路演中心”）●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至11月2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或通过公司邮箱 jc_irm@jinchen⁃machine.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8日发布《营口金辰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1日下午13:00-14: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下午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首席执行官：祁海珅
首席财务官：金良燕
董事会秘书：杨林林
独立董事：王敏
（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12月 1日（星期一）下午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至11月2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 jc_irm@jinchenmachine.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杨林林
电话：0417-6682389
邮箱：yanglinlin@jinchenmachin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股票代码：601500 股票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3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02日（星期二）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下简称
“上证路演中心”）●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至12月0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stongyong@ty-tyre.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02日（星期二）14:00-15: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02日（星期二）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贾国荣先生
总经理：顾萃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卞亚波先生
财务负责人：倪晓飞先生
独立董事：杨海涛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02日（星期二）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至12月0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jstongyong@ty-tyre.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0-66866165
邮箱：jstongyong@ty-tyr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1116 证券简称：三江购物 公告编号：2025-058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部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委托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8亿元（含部分到期利息）的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
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
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议案
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披露的《三江购物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向中国建设银行购买的4,200.00万元保本浮动收益型现金管理产品

到期，并获得收益103,344.58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情
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建设银行

产 品 类
型

结 构 性
存款

产品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分行
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构

性存款

金额
（万元）

4,200.00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否

产品期
限

80天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产品收益 (年
化收益率）

1.1226%

取得收益
（万元）

10.3345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额度
尚未使用的额度

总额度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大额存单

七天通知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
16,000.00
3,000.00
1,000.00
3,000.00
6,000.00
5,500.00
1,500.00
3,000.00
2,700.00
4,200.00
3,100.00
5,300.00
1,200.00
1,100.00
1,200.00
19,800.00
15,500.00
10,400.00
42,000.00
145,500.00

实际收回本金
16,000.00
3,000.00
1,000.00
3,000.00
6,000.00
5,500.00
1,500.00
3,000.00
2,700.00
4,200.00

2,000.00
47,900.00

实际收益
7.4082
0.6750
0.3500
2.0250
16.3068
86.6243
6.6375
30.4110
4.4961
10.3345

0.7944
166.0629

到期日
2025-3-31
2025-4-10
2025-4-15
2025-4-28
2025-5-12
2025-8-21
2025-8-28
2025-8-28
2025-10-21
2025-11-20
2025-12-22
2026-1-19
2026-2-12
2026-3-23
2026-8-20
2026-9-1
2026-9-1
2025-9-23
2026-9-1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0
0
0
0
0
0
0
0
0
0

3,100.00
5,300.00
1,200.00
1,100.00
1,200.00
19,800.00
15,500.00
8,400.00
42,000.00
97,600.00
106,500.00

33.18
15.01

97,600.00
10,400.00
108,000.00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5060 证券简称：联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65.96%
64.99%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湖州旭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湖州佳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湖州朔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湖州迅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 91330106MA28URGP1F
□ 不适用

R 91330106MA28URGB7M
□ 不适用

R91330106MA28URFK4Y
□ 不适用

R91330106MA28URG58J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杭州联德控股有限公司

Allied Machinery International Limited

孙袁

朱晴华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 91330106MA2805TJ1H
□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收到湖州旭腾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州旭腾”）、湖州佳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
“杭州佳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州佳宏”）、湖州朔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湖州朔谊”）和湖州迅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州迅嘉”）发
来的《关于减持股份比例达到5%刻度的告知函》，2025年11月5日至2025年11月20日期间湖州旭
腾、湖州佳宏、湖州朔谊和湖州迅嘉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49,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39%，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52,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6%。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65.96%减少至64.99%，权益变动比例触及5%刻度，具体情况如
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湖州旭腾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湖州佳宏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湖州朔谊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湖州迅嘉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杭州联德控股有限公司
Allied Machinery Interna⁃

tional Limited
孙袁

朱晴华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万
股）

264.20

251.60

237.20

216.70

8,086.32
6,616.08
193.1066

3.50
15,868.7066

变 动 前 比
例

1.10%

1.05%

0.99%

0.90%

33.61%
27.50%
0.80%
0.01%
65.96%

变 动 后 股
数（万股）

209.76

189.85

179.26

160.60

8,086.32
6,616.08
193.1066

3.50
15,
638.4766

变动后比例

0.87%

0.79%

0.75%

0.67%

33.61%
27.50%
0.80%
0.01%
64.99%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R

其他：____（请注明）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R

其他：____（请注明）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R

其他：____（请注明）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R

其他：____（请注明）

/
/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1/5- 2025/
11/20

2025/11/5- 2025/
11/20

2025/11/5- 2025/
11/20

2025/11/5- 2025/
11/20

/
/
/
/
--

注：上表合计数若与各明细数之和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

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
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
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104
债券代码：242519 债券简称：25豫园01
债券代码：242813 债券简称：25豫园02
债券代码：242814 债券简称：25豫园03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12
2025年11月10日~2026年11月9日

20,000万元~3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0.00万股
0.025691%

538.6382万元
5.37元/股~5.4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本次回购
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60元/股，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
内。详细情况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9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规定，公司现将本次回购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1月2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1,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025691%，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5.40元/股，最低成交价格
为人民币5.3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5,386,382.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本次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45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编号：2025-80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光电器（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光越南”），根据国光越

南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显示，其资产负债率超过70%，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光电器”）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国光电器（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光越南”）等，广东国光电子有限公
司为国光电子（江西）有限公司和国光电子（越南）有限公司提供合计额度为人民币282,000万元的
担保，担保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对外担保事项审议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担保期间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33）。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与银行签署相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光越南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

对外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被担保人

国光越南

担保额度

2,000万美元

债权人

越南投资发展银行—
广南分行

担保方式

连 带 责 任
担保

担保期间
本《担保函》自签发之日起生效，
并在以下两者中较晚者之前持
续有效：(i)自签署之日起满五
年；(ii)担保义务已全部向银行清

偿完毕之日。

合同名称

《担保函》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
称

国 光 电 器
（越南）有限

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1 月 4
日

注册地点

越南岘港电南电
玉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庞浩文

注册资本

55,100,810 万 越 南
盾

主营业务

电 声 产 品 的 研
发、生产和销售

股权结构

国光电器持
有100%股权

与上市公司存
在的关联关系
或其他业务联

系

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
被担保人的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1. 国光电器（越南）有限公司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国光电器（越南）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02,972.44万元，所有者

权益为人民币18,442.1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2.09%，2024年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18,741.35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1,427.09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9月30日，国光电器（越南）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30,066.83万元，所有者
权益为人民币 17,119.9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6.84%，2025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17,
755.98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642.8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人及被担保人信用情况
经查询，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国光越南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签订了《担保函》，担保内容包含：鉴于越南投资发展银行—广南分行

（以下简称“BIDV广南”）根据国光越南与BIDV广南在《担保函》签发日前、当日或之后签署的“授
信合同”，向国光越南提供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 2,000万美元，公司特此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向
BIDV广南保证并承诺，在收到BIDV广南书面付款要求后的七个工作日内，向BIDV广南支付国光
越南根据“授信合同”（包括其修订和补充）应付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费用、罚金、赔偿金
及其他财务义务（以下简称“担保义务”），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其他费用（如律师费、担保执行费
用、银行手续费等）。该付款要求应包括：国光越南未履行全部或部分担保义务的说明；以及BIDV
广南发出付款要求时要求公司支付的暂定金额。本《担保函》自签发之日起生效，并在以下两者中
较晚者之前持续有效：(i)自签署之日起满五年；(ii)担保义务已全部向BIDV广南清偿完毕之日。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82,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签约总余额为184,66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43.18%。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逾期债务、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担保金额。
注：担保合同金额以美元计价的按照2025年10月31日人民币中间价折算。
六、备查文件
1.《担保函》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